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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益锌兴嘉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佳琴，联系电话：13647056788
授权代表：刘敏，联系电话：13077928970
地址：南昌市青山湖区燕鸣路1号恒茂湖滨2栋A单元1305室
被投诉人：九江振发招投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九江市柴桑春天十组团10-1栋1520室
联系电话：0792-8536277
联系人：欧阳女士
采购人：九江市公安局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新区八里湖大道156号
联系电话：0792-8278180 
联系人：李昆
投诉人对九江振发招投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九江市公安局“关于新一代公安大数据智能化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软件平台）”（项目编号JJZFTX2023081600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6月28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招标文件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诉称：
（一）“计算存储能力及硬件扩容”分值权重设置与项目属性不匹配且加分项设置指向了特定的产品。本次所采购产品主要为治安防控软件服务，却设置高达14分的“计算存储能力及硬件扩容”加分项且加分项内容存在设置指向了特定的产品，变相的通过硬件指标的加分项控制整个项目，对投标人实行歧视性和差别性待遇，为特定的供应商谋取中标获取暴利。招标代理机构的答复中并未对硬件分值设置不合理及加分项存在明显倾向性做出合理的答复。
（二）本项评分高达14分的硬件加分项，属于硬件技术分值，与招标代理机构回复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 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除投标报价分外，该条款未对技术或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规定具体的分值。采购代理机构答复与质疑内容无关，未对质疑内容做出合理的说明答复。
（三）本次所采购产品主要为治安防控软件产品，无软件厂商资质加分项，却设置高额的硬件厂商资质加分项，属于变相的通过硬件厂商资质加分项控制整个项目，对投标人实行歧视性和差别性待遇，为特定的供应商谋取中标获取暴利。
（四）价格评分设置不合理。
投诉人请求：充分市场调查，修改招标文件，同时请专业人士进行论证审查，为潜在投标人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机会。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本项目所涉及硬件为软件平台部署的重要环境，是经过设计、审计、专家多方认证，其涉及的存储扩容设备的相关技术要求，对于软件平台的安全运行、扩展应用起到关键作用，因此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需求，科学合理设置每条评审因素并设置相应的分值。
事实依据：根据财政部令第87号五十五条规定，除投标报价分外，该条款未对技术或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规定具体的分值。满足硬件评审因素的产品不少于三家，未指向特定的产品。
法律依据：根据财政部令第87号五十五条规定，除投标报价分外，该条款未对技术或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规定具体的分值。满足硬件评审因素的产品不少于三家，未指向特定的产品。
投诉事项2：本项目属于软件定制研发，软件是架构在硬件的基础上，硬件采购的主要是存储设备，且存储设备应用于关键业务系统，故存储部分设置出于项目实际需求。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需求，依法依规、科学合理设置每条评审因素，并设置相应的分值。
回复投诉事项2事实依据：存储设备直接承载采购人核心数据业务，对信息安全的要求高，制造商具备信息安全服务认证的不少于三家，未指向特定的制造商。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 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投诉事项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和《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二十条，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本着公平、公正、公开、诚实守信的原则，我单位也一并予以回复。本项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政府采购招标评标方法分为最低评标价法和综合评分法，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依据87号令第五十五条，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
经调查：
1、本项目虽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软件采购项目，但硬件设施作为软件平台部署的重要环境，涉及的存储扩容设备的相关技术要求，对于软件平台的安全运行、扩展应用起到关键作用。采购人已向我局提供《新一代公安大数据智能化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项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软件平台）采购需求及采购实施计划》和《标前会审专家意见记录表》，证明该项目的招标文书和分值设计是经过设计、审计、专家论证的。同时，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除投标报价分外，该条款未对技术或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规定具体的分值。因此，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需求，科学合理设置每条评审因素并设置相应的分值。对于计算存储能力及硬件扩容评分部分，根据招标代理公司提供的材料及厂家官网核实，自带多路径软件的厂商包括但不限于新华三、中科曙光、华为等，支持不少于三家国产操作系统的厂商包括但不限于新华三、中科曙光、华为等，支持SAN/NAS一体化的厂商包括但不限于浪潮、中科曙光、华为，支持多种存储协议的厂商包括但不限于新华三、浪潮、中科曙光、华为，支持小文件聚合的厂商包括但不限于华为、新华三、宇视等，支持单节点图片写入速度达到8000/S以上的厂商包括但不限于华为、新华三、宇视等，供应商可以自由组合不同硬件进行投标。实际上满足评审因素的产品均不少于三家。不存在投诉人所称的加分项内容指向了特定的产品，变相的通过硬件指标的加分项控制整个项目，对投标人实行歧视性和差别性待遇，为特定的供应商谋取中标获取暴利的现象。
2、该招标文件的评分标准中大部分均为软件加分项，硬件加分项只占很小一部分，没有投诉人所称的设置高额的硬件厂商资质加分项，也不存在投诉人所称的通过硬件厂商资质加分项控制整个项目，对投标人实行歧视性和差别性待遇，为特定的供应商谋取中标获取暴利的现象。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和《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二十条，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本案中，投诉事项3已超出投诉人质疑事项范围。
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1、2不成立，驳回投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和《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供应商投诉的事项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投诉事项3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九江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九江市财政局        
                             2023年8月3日
（主动公开）
.
	九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8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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